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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每天第一次见老师要问好或打招呼。不可当面或背后直呼老师的姓名，直呼老师姓名的按违纪处理。
2.进老师办公室要报告，经允许后方可进入。
3.老师找学生谈话结束后，学生应鞠躬、致谢，方可离开。
4.严禁顶撞老师或有攻击老师的言行，对老师有意见或建议可向班主任、学校领导逐级反映。
5.要服从老师的管理和教导，对老师的正确教诲不可抵触。
6.不可辱骂教师，不可给老师起绰号。
7.遇事主动与老师沟通，避免老师不了解情况而被误会。
8.能正确面对老师的批评、教育和处分，凡事多从自身找原因，不可强词夺理。
9.上课期间，认真听讲，不插嘴，不接话茬，回答问题要举手，经老师允许后方可起立回答。不可干扰课堂秩序如确需离开教室，须举手报告征得老师同意。
10.上下课师生问好或再见时，起立要迅速、声音要洪亮。迟到的学生进教室要报告，经老师允许方可进入教室。


